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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星期四第六版“案例精选” 

    栏目：“重点发布”、“案例解析”、“法案精要” 

    热线电话：01067550962 

    电子信箱：aljx@rmfybc.cn 

    责任编辑：何艳芳
1.“重点发布”、“案例解析”、“法案精要”栏目统一格式 

    题目：文章讨论的主题 

                     ——*******纠纷案 

    内容部分：裁判要旨（100 字以内） 

               案情 

               裁判 

               评析 （1000 字左右） 

    尾部：本案案号 

          案例编写人（单位；作者） 

    字数：2000-3000 字 

（1）“重点发布”示例：  
体育赛事节目的著作权法保护问题

——北京知产法院判决新浪公司诉天盈九州公司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字数：2118字）  

   裁判要旨
     判断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以“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需考虑其是否满足固定及独创性要件。由于体育赛事直播中存在的诸多客观限制因素使得公用信号所承载的连续画面通常情况下不符合电影作品独创性的高度要求，但如果特定公用信号的直播并未受相关客观因素限制，或存在其他独创性体现，则其连续画面可能构成电影作品。

    案情

    北京新浪互联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新浪公司）经合法授权，获得在授权期限内在门户网站领域独家播放中超联赛视频的权利。新浪公司认为，中超联赛赛事节目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天盈九州公司未经其许可，在其网站(www.ifeng.sports.letv.com)设置中超频道，非法转播2012年至2014年两个赛季的中超联赛直播视频，严重侵害了新浪公司享有的著作权。故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天盈九州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并赔礼道歉。

裁判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构成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乐视公司、天盈九州公司以合作方式转播的行为侵害了新浪公司的著作权。因被诉行为已通过我国著作权法进行了调整，无需再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规制。据此，判决天盈九州公司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和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
天盈九州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8年3月30日作出二审判决，认为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未构成电影作品，遂撤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新浪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评析

       由于作品的类型均是法定的，且不同类型的作品的构成要件亦是不同的，在判断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作品时，首先需要当事人明确其主张的体育赛事节目构成何种作品。本案中，新浪公司明确其主张的是涉案赛事公用信号所承载的连续画面构成著作权法第三条第（六）项规定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简称电影作品）。基于此，本案的审理焦点在于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电影作品。

      1.电影作品的构成要件。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电影作品至少应具有固定及独创性两个构成要件。固定要件要求电影作品已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而独创性的要求涉及独创性高度和角度。对于独创性的高度要求。依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四、第五条规定的内容，连续画面或者属于电影作品，或者属于录像制品。因此，对电影作品的独创性分析不能脱离录像制品。在结合考虑我国著作权法的逻辑体系、著作权与邻接权制度历史发展及司法实践现有做法等因素的基础上，电影作品与录像制品之间的区别在于独创性程度的高低，而非独创性的有无。对于独创性的判断角度。不同类型作品之间以及同一作品类型中更为细化的分类之间，均可能存在不同的独创性判断角度。体育赛事属于客观事件，具有纪实性质，其如果构成作品将属于纪实类电影作品，故本案仅分析纪实类电影作品的独创性判断角度。纪实类电影作品的客观特点决定了其独创性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素材的选择、对素材的拍摄、对拍摄画面的选择及编排。每一个此类电影作品至少应在上述一个或几个方面体现出作者的个性化选择。

      2.通常情况下的中超赛事直播公用信号承载的连续画面是否构成电影作品。主要是看两个方面：一是是否符合固定要求。判断涉案比赛公用信号所承载画面是否已被固定，要考虑整场比赛是否被稳定的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因现场直播过程中，整体比赛画面并未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其并不能满足电影作品中固定的要求。赛事直播结束后，公用信号所承载画面整体已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其符合固定的要求。二是是否符合独创性要求。中超赛事公用信号直播存在如下客观限制因素：赛事本身的客观情形、赛事直播的实时性、对直播团队水准的要求、观众的需求、公用信号的制作标准等。上述客观限制因素使得公用信号所承载的连续画面在素材的选择方面基本上并无个性化选择，而在对素材的拍摄、对拍摄画面的选择及编排等方面的个性选择空间则相当有限。就类型化分析而言，完全受上述因素限制的体育赛事直播公用信号所承载画面，在独创性高度上较难符合电影作品的要求。如果在具体案件中，涉案体育赛事直播并未受上述限制，或者存在其他独创性的体现，则连续画面当然可能构成电影作品。

      3.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是否构成电影作品。由于被诉行为系网络直播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涉案赛事整体比赛画面尚未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因而此时的赛事直播公用信号所承载画面并不满足电影作品中的固定的要求。仅就新浪公司意见陈述中所涉及各事例而言，尚无法看出其体现了较高的独创性程度。在新浪公司明确表示其所举事例属于两场比赛中“典型的较有戏剧性和突出特点的画面”的情况下，依据常理，其他部分的独创性程度应不及前述事例。鉴于前文中已指出此类赛事公用信号承载的连续画面因受到若干客观因素限制，通常较难达到电影作品的独创性高度，而针对涉案赛事连续画面，新浪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或合理说明其未受上述客观因素限制，或存在其他具有较高独创性的情形，故涉案两场赛事公用信号所承载连续画面并未达到电影作品所要求的独创性高度。综上，涉案体育赛事节目未构成电影作品。

    本案案号：（2014）朝民（知）初字第40334号，（2015）京知民终字第1818号

案例编写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芮松艳 
（2）“案例解析”示例：
  经营者销售与知名商品近似名称和包装的商品的行为构成“擅自使用”
      ——重庆高院判决养元公司诉爱心公司等侵犯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字数：1936）

 裁判要旨

经营者销售商品所使用的名称和包装与知名商品近似，造成他人与知名商品混淆的，属于擅自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案情

    养元公司生产的“六个核桃”核桃乳产品使用的易拉罐与包装盒造型系其注册商标，该产品外包装上印有的美术作品图案也系养元公司设计。经养元公司宣传，“六个核桃”核桃乳产品在饮品市场中拥有较高市场知名度。2012年，“六个核桃”核桃乳产品被河北省工商部门认定为知名商品并予公告，公告中特附有该产品的包装盒及易拉罐产品的包装装潢图片；养元公司所有的第5127315号“六个核桃”注册商标于2015年6月5日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养元公司在经营生产过程中发现，爱心公司、正宇公司生产和销售的“六棵核桃”核桃乳产品采用了与“六个核桃”核桃乳产品极为相近的产品名称及包装、装潢，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构成不正当竞争。帅昌文作为个体工商户销售“六棵核桃”核桃乳产品的行为亦构成不正当竞争。故养元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爱心公司、正宇公司、帅昌文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其经济损失。

裁判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控侵权产品使用的标识及包装装潢与养元公司“六个核桃”核桃乳产品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构成近似。爱心公司和正宇公司生产和销售“六颗核桃”，以及个体经营者帅昌文销售侵权产品构成不正当竞争。综上，法院判决爱心公司、正宇公司、帅昌文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养元公司经济损失，其中爱心公司赔偿50万元，正宇公司赔偿30万元并对爱心公司赔偿的50万元承担连带责任，帅昌文赔偿3000元。

    宣判后，爱心公司、正宇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争议的问题是经营者帅昌文销售“六棵核桃”核桃乳的行为，是否构成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和包装的不正当竞争。

    1.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选择适用。为保护商业标识在市场竞争中的区分作用，防止其价值受到毁损，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擅自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品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易导致混淆的行为均予以禁止。但二者在保护范围和价值取向上有所区别，商标法侧重商标本身的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弥补商标法对特定独占权保护的封闭性与有限性，重视对商标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保护，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侵权行为规制的需求，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因而在商标法对侵权行为无法提供救济途径的情况下可选择适用。本案中，被控侵权产品使用的商标标识易与“六个核桃”这一知名商标产生混淆，已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还存在经营者所销售商品与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近似，容易产生混淆的情形，对此商标法未做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五条则对经营者混淆行为加以规定，因此，本案应同时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才能实现法益的有效保护。

    2.关于“擅自使用”的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五条列举了“擅自使用”的范围及表现形式，但前述使用行为的主体存在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使用”一般是指直接使用，也即生产商在生产、销售过程中使用，不包括仅仅作为侵权商品销售经营者的销售行为，故经营者销售侵权商品不受该条规定约束。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所指的使用行为既包括直接使用行为，也包括经营者的销售行为，即只要经营者销售了与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近似的商品，也构成“擅自使用”。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是为了规制利用商标标识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如将“使用”限定为直接使用，则现实中大量终端销售带有混淆商品标识的行为将无法受到法律约束，“搭便车”的侵权行为将损害商标权利人以及消费者的合法利益。本案中，帅昌文虽未作为生产主体直接使用混淆标识，但其作为个体工商户销售的侵权产品与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近似，足以导致相关消费者产生混淆，进而影响知名商品经营者的经营效益，应属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擅自使用”。

    3.认定“擅自使用”的考量因素。笔者认为，实践中认定经营者销售与知名商品近似名称、包装的行为是否构成“擅自使用”应注意两点：一是注意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交叉适用。如其他法律规范对擅自使用他人商标有明确规定，则应优先适用相应的具体规定。二是在具体个案中认定“擅自使用”应考虑以下因素：他人在先的商业标识有一定影响力；销售商品包装装潢与知名商品近似，且易造成相关消费者混淆；此种混淆行为对知名商品的经营者正常经营造成不当影响，破坏公平竞争环境。

    本案案号：（2016）渝01民初786号， (2017)渝民终223号

    案例编写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姜 蓓 西南政法大学 黄 晨

（3）“法案精要”示例：
硬件生产商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司法认定
——上海知产法院判决央视国际公司诉开博尔公司等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字数：2081）

裁判要旨

    一般而言，硬件产品本身无法提供网络服务，该播放器需要下载安装第三方软件才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生产商没有预装相关软件不构成侵权。但在有证据证明硬件生产商明知销售商安装侵权软件的情况下，硬件生产商应与销售商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用户感知标准虽不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标准，但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重要影响。

    案情

    中央电视台系央视频道的运营方，同时其自行制作了《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节目，并将所有电视频道及其所含之全部电视节目的相关著作权授权央视国际公司。央视国际公司在科洛弗公司天猫网店购买了开博尔K760播放机一台，该播放机由开博尔公司生产。该播放机中含有能够直播、点播和回看央视节目的软件，科洛弗公司认可从开博尔公司处购买的是裸机，相关侵权软件由其安装后销售。开博尔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宣称科洛弗公司系其上海地区总代理，同时宣称涉案播放机具有丰富的在线资源，内置多家在线平台和视频节目，并通过视频向用户展示了播放机的直播、点播、回看功能和实际效果，同时提供相关软件的下载和更新服务。科洛弗公司的网站上亦有类似的宣传。

    央视国际公司认为，两被告未经授权进行电视节目的直播、点播和回看，侵犯了其享有的著作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请求判令两被告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共同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元及合理费用5万元。

    裁判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开博尔公司默认且支持这种由科洛弗公司等代理商“代为”安装的行为，两者通过“裸机出厂+代为安装”的合作安排，以共同获取利益，故应共担责任。判决：科洛弗公司、开博尔公司停止侵权，开博尔公司赔偿央视国际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25万元，科洛弗公司对其中5万元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后，开博尔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开博尔公司和科洛弗公司就在涉案播放器内安装相应软件的行为达成共识，构成共同侵权，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央视国际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播放器可以直播、点播和回看央视节目，开博尔公司主张涉案软件提供的是链接服务，应当举证证明，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相关软件仅仅提供链接服务，故对于开博尔公司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1.互联网实时转播行为的性质。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互联网的实时转播行为颇具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实时转播行为受广播权的控制，从《伯尔尼公约》之后缔结的国际条约和著作权法的逻辑结构都可以推出著作权法有关广播权规定中的“有线”应被理解为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任何线路。也有观点认为，互联网实时转播行为不属于广播权的调整范围，但侵犯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兜底权利，即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实时转播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本案中，一审法院认为，网络实时转播行为应适用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予以保护。

    2.硬件生产商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涉案播放器在出厂时并未预装相关软件，该软件由销售商安装，在此情况下，作为涉案播放器的生产商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一般而言，播放器是硬件产品，其本身无法提供网络服务，该播放器需要下载安装第三方软件才可以实现上述功能，生产商没有预装相关软件，没有提供网络服务，故不构成侵权。然而，在本案中，首先，开博尔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和天猫旗舰店均宣称涉案播放器具有丰富的在线资源，内置多家在线平台和视频节目；其次，开博尔公司在其官方网站通过视频向用户展示了播放器的直播、点播、回看功能和实际效果，该播放器内置“盛世高清”的固件界面，并安装有“好IMS”“HDPfans”等软件，可以提供央视节目的直播和回看，同时开博尔公司亦提供相关软件的下载和更新服务；再次，开博尔公司在其官方网站宣称科洛弗公司是其上海地区总代理，并有科洛弗公司相关网站的链接，科洛弗公司在网站上介绍涉案播放器时亦宣称涉案播放器可以收看电视台的节目并进行回看。上述事实表明，作为硬件生产商的开博尔公司和安装涉案软件的销售商科洛弗公司就在涉案播放器内安装相应软件的行为已经达成共识，构成共同侵权，故应当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3.用户感知标准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重要影响。服务器标准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认定的合理标准，用户感知标准虽不应当作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标准，但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具有重要影响。在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将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视为原告的初步证据，推定被诉行为系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主张其提供链接服务的一方有义务提交相反证据证明。本案中，央视国际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涉案播放器可以直播、点播和回看央视节目，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开博尔公司仅推论称“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众多，其他人不可能掌握，只可能采取链接的方式”，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相关软件仅仅提供链接服务，故对其主张不予采纳。

    本案案号：（2015）普民三（知）初字第312号，（2017）沪73民终25号

    案例编写人：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杨馥宇
二、星期四第七版“法官说法” 

    栏目：“今日聚焦”、“一案一议”、“析疑断案” 

    热线电话：01067550722 

    电子信箱：fgsf@rmfyb.cn 

    责任编辑：刘 强 

1. “今日聚焦”栏目格式 

    题目：文章讨论的主题 

    作者名字 

     内容部分：【案情回放】 

              【不同观点】 

              【法官回应】（2000 字以上） 

    尾部：作者单位 

    字数：3000-4000 字 

示例：  

        如何认定因财产保全申请错误所致损害的赔偿责任  
                              ◇ 张强 孙自豪 徐笑梅  

                             （字数：3499字）  

   【案情回放】  

   某经营部由孙某个人出资设立，为该经营部的实际经营者，张某是登记业主。因钢材买卖合同纠纷，张某以业主身份将A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该公司偿付钢材款及违约金。一审、二审法院均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张某于2014年3月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查封被告A公司所属沿街房及银行账户，并提供王某的房产作为担保，一审法院冻结了A公司名下的四个银行账户并查封了两处房产。之后A公司以经营困难为由，申请将已冻结的存款提存至一审法院账户继续冻结，同时解除对银行账户的冻结，并提供了财产担保。一审法院据此将A公司已冻结的账户资金扣划至法院账户继续冻结，然后解除了上述四个银行账户的冻结，并查封了A公司提供的担保房产。

    2015年6月，Ａ公司以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为由，申请解除对其银行存款及利息的冻结和三处房产的查封。法院裁定解除了冻结和查封。随后，Ａ公司起诉请求判令该经营部、张某、孙某、王某赔偿该公司因财产保全错误而遭受的各项损失共计40万元。

      一审判决该经营部、张某、孙某赔偿Ａ公司因涉案保全错误造成的利息损失，王某在所提供担保房产范围内对上述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并驳回了Ａ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予以维持。

    【不同观点】

      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中，争议主要有两个，一是申请财产保全错误应如何认定；二是因财产保全申请错误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和责任主体应如何认定。就这两个争议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诉前财产保全错误应属于特殊侵权行为，无需考虑主观过错，应以错误保全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作为构成要件。诉讼本身存在风险性，原告既可能因为胜诉而获得利益，也可能因为败诉而承担责任，同时可能在诉讼过程中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不正当损失。因此，基于程序公正的原则，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应承受对等的机会和风险。原告一方若败诉，应承担全部风险和责任，也说明其财产保全申请是错误的，应赔偿因财产保全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这种观点还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过错标准是难以把握的，财产保全的被申请人的举证难度远大于申请人，往往难以证明申请人存在过错，而且过错要件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会导致各地法院审判标准难以统一，审判结果差异明显。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前财产保全错误，本质上属于一种普通民事侵权行为，申请人应当承担过错责任。认定财产保全申请是否有错误，关键看申请人是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只要申请人基于现有事实和证据提出诉讼请求，并确实尽到了一个普通人的合理注意义务，即使法院判决最终没有支持其诉讼请求或仅支持其部分诉讼请求，也不能认定财产保全申请有错误。只有申请人在申请财产保全时是出于故意或者存在重大过失，且其诉讼请求与法院最终的生效判决产生了不合理的偏差，该差额诉讼请求范围内的财产保全申请才属于存在错误。由此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害的，申请人才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回应】

    判断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是否错误应遵循过错责任原则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只有在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有错误时，才应赔偿被申请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而对于如何认定申请是否有错误，民事诉讼法却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就此类案件的处理也存在争议。审判标准的缺失，影响到了个案公正。

    1.诉前财产保全申请错误的认定，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条以一般责任条款的形式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财产保全申请错误造成的损害赔偿也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并且，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也就是说，只有存在法律特别规定时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可见财产保全申请错误不属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同时，在2011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中新增了因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因诉前证据保全损害责任纠纷、因申请诉中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等案由，均作为侵权责任纠纷项下的子案由。因此对于诉前财产保全申请错误的认定，应适用侵权行为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

      从实践层面来看，纵观近年来有关财产保全申请错误损害赔偿的案件，除个别案件外，通行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所规定的申请保全错误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性质，适用一般侵权责任构成，即以过错为构成要件，并在过错的程度上要求故意或重大过失。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14）民申字第2172号案件中就指出：“因保全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可见因诉讼财产保全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已存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充分实践。

    2.败诉的诉讼结果不应当完全作为判断“申请有错误”的依据。

      败诉的诉讼结果不应当完全作为认定“申请有错误”的依据。据统计，司法实践中，诉讼保全申请因申请人败诉或诉讼请求未获支持而由法院判定申请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况，约占此类案件总数的45.4%。结合前文的论述，司法实践中认定申请人保全申请错误需承担赔偿责任，应具备一般侵权的四个要件：（1）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2）行为具有违法性；（3）存在损害后果；（4）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所以，由于申请保全错误而产生侵权损害赔偿的案件，不仅应当具备保全申请人败诉或者部分败诉，还应包括行为与损害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申请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等要件。“诉求未得到支持”不等于“诉求错误”，两者存在包含关系，因此申请人败诉的结果只能作为“申请错误”的标准之一，不能因为法院未支持其诉请就严苛地一概认定其构成保全申请错误。对损害的后果以及因果关系也需要予以充分考虑。

      申请财产保全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基于一定的事实和理由提起诉讼，为获得最终的权利救济，使得法院判决得到有效和圆满的执行而申请财产保全。不能单纯把基础诉讼的最终判决结果作为判定财产保全申请是否错误的依据，申请人的诉讼请求全部或部分未得到支持的，要结合案件情况对其具体原因进行分析，结合案件因素对其做出充分考量，以保证司法程序的逻辑严谨、公正合法。

    3.申请人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的，不宜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

      通常情况下，申请人在提起财产保全时，仅能基于现有证据和其对于法律的理解，在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后提出。在申请人提出财产保全时，其并不知晓也无从知晓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因为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是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事实进行审查后作出的，这也是申请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金额与实际判决结果存在差异的现象相当普遍的原因。

      因此，申请人不一定不具有主观上的责难性，不应对申请人设定过于严格的过错认定标准，只要申请人在提出财产保全时已经尽到了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就不应认定申请人主观上存在过错。相反，如果申请人恶意保全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才能认定其主观上存在过错。由此既避免了权利的滥用，又维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综上，财产保全是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作出裁定并执行的，所以财产保全是否错误一方面要看法院的保全裁定及其执行是否合法，另外一方面要看当事人的申请是否合乎法律规定。在本案中，Ａ公司因认为讼争损失是由张某诉前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所致。张某为保证胜诉后判决得以顺利执行而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其申请程序合法，而且在法院裁定保全后，Ａ公司亦未申请复议。因此，张某的申请行为在无程序错误的前提之下，不具有违法性。根据该案事实和证据，张某的诉前财产保全行为对自己的权利范围进行了合理预见，即不存在对象错误，亦不存在金额错误。虽然其诉请最终未获得法院的支持，但综合该案事实和证据，张某申请诉前保全的行为在主观上不存明显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基于以上分析，张某申请诉前保全的行为合法合理。所以，张某仅就二审判决后未及时申请解除保全而应对Ａ公司划扣到法院账户款项的利息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判断申请人的主观过错应当建立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认识基础上，对个案进行具体的判断，而不能仅仅基于判决结果来推定申请人主观状态的可归责性。如果认为申请人败诉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就对申请人课以了过高的注意义务，打破了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财产保全制度也应当平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利益，在保障申请人合法权利的同时，防止其滥用财产保全制度而使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 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2．“一案一议”栏目格式 
   题目：文章讨论的主题 
   作者名字 
   内容部分：
案情；                         
评析；

尾部：作者单位 

字数：1000 字左右 

示例： 

特许人信息披露不实被特许人可解除合同
                                  ◇ 谢新旭  

                                 （字数：912）
【案情】

2016年10月1日，某洁具公司与张某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授权张某未来3年在某地级市区域内专营该公司的自有品牌洁具。同年10月10日，张某开始营业。开业后，张某经营状况一直不佳，计划停业。2017年3月11日，张某发现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4月16日，并且只有一个直营店，遂以该公司未向其依法披露真实特许经营活动信息为由，起诉请求判令解除特许经营合同。
【评析】

    张某可以该洁具公司未如实披露信息为由主张解除合同。理由如下：

    1.拥有至少两个直营店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是特许人从事特许行为的必要条件。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应当拥有至少两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可见，拥有至少两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是特许人从事特许活动的必要条件。如果特许人在从事特许活动时不具备该条件，则特许人从事特许活动就不具有合法性。这主要是为了保护被特许人的权益，因为如果特许人的统一经营模式未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很可能不成熟，易导致被特许人的经营行为成为特许人特许经营活动的实验活动，从而损害被特许人的利益。

    2.确保信息披露真实性，是特许人的法定义务。

    特许经营模式下双方信息不对称、优劣势明显：特许人往往掌握着重要信息，且这些重要信息对被特许人决定是否签订和如何履行特许经营合同、如何有效经营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弥补被特许人信息方面的劣势，保护其合法权益，《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要求特许人建立信息披露制度，第二十二条则规定了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特许人应当向被特许人提供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基本情况等信息。拥有至少两个直营店并且经营时间超过1年是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的基本情况之一，属于应当披露的信息范围。

    3.被特许人可以信息披露不真实为由，主张特许经营合同法定解除权。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特许人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的，被特许人可以解除特许经营合同。”该条款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人隐瞒有关信息或者提供虚假信息情况下的法定解除权。本案中，该洁具公司信息披露不实，张某可以据此主张法定合同解除权。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3．“析疑断案”栏目格式 

   题目：文章讨论的主题 

   作者名字 

   内容部分：案情； 

            分歧； 

            评析 

   尾部：作者单位 

   字数：1500-2000 字 

示例  

借款合同罚息与违约金并存应如何处理
                              ◇ 付建国 郝绍彬  

                               （字数1637字）
   【案情】

    2013年11月1日，被告张某与原告某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20万元，期限2年，年利率14%。合同还约定，如被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义务的，则应按贷款利率加收50%计收罚息，并支付贷款金额的10%作为违约金。

    合同生效后，原告向被告张某发放借款本金20万元，但自2014年8月，被告便开始违约。经多次催收未果后，原告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张某偿还剩余借款本息合计21万余元、复利2.5万余元及违约金2万元。

    【分歧】

    关于借款合同中同时约定罚息和违约金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理，存在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同时支持罚息和违约金请求。因为本案系借款合同纠纷，而非民间借贷，故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关于利息的规定，即借款合同中银行利息、罚息、违约金加起来，年利率可以超过24%。另外，双方约定并不违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驳回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因为违约金的功能是弥补因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其具有惩罚性。而银行借款中的罚息也具有上述同样功能，且属于银行贷款业务中的普遍做法。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对于银行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及罚息予以支持，驳回原告关于违约金的诉讼请求，理由主要如下：

    1.贷款违约同时承担罚息和违约金有违公平原则

    违约金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直接规定，一方当事人违约时，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违约金具有担保债务履行的功效，还具有惩罚违约方和补偿无过错方当事人损失的效果。实践中，无论约定的是违约金还是违约条款，都是为防止借款人违约而设定的，目的是确保银行放贷能安全回收。罚息也是针对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违约行为而设定的，只要借款方不按期还款，银行就有权依约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罚息，主要表现为在期内利率上浮部分。因此对违约方来说，罚息已具有惩罚性功能，可以说涵盖了违约金的功能。本案中，被告张某违约后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但如果判决被告同时承担罚息和违约金，则属于对同一违约行为进行重复性的否定评价，因此有失公平。

    2.银行贷款的违约损失设定应予以适当限制

    作为经营金融贷款业务的银行，具备信用中介与支付中介以及信用创造与金融服务的职能。同时，银行还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维护金融稳定。与个人及其它经济主体相比，其社会责任更大，更应注重社会效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原《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曾明确规定民间借贷利率可适当高于银行利率，各地法院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201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规定，民间借贷双方约定年利率不得超过24%，既约定逾期利率，又约定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的，出借人可选择主张，也可一并主张，但总计不得超过24%。可见，法律对民间借贷的利率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作为金融市场主体的银行，其贷款利率不应超过民间借贷的最高限额，与其应承担的社会职能不相适用。

    3.银行贷款的违约追偿应优先适用罚息条款

    银行贷款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受到司法的平衡保护，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借款人的正当权益不容侵犯。本案中，罚息主要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违约行为而设置的，合同约定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50％作为罚息，主要依据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可见罚息具有弥补损失和惩罚的双重性功能。本案除约定利息外，还对罚息及违约金条款进行了约定。由于罚息具有弥补损失功能，故适用罚息条款已足以弥补被告违约给银行造成的损失，并达到惩罚的效果，且有相关规定作支撑，无需再进行相关调整。而适用违约金条款，其违约金数额往往较高，远超出实际欠付的利息，对此需依法进行再调整，且调整具有一定主观性，故应优先适用罚息条款。

    综上所述，在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当同时约定罚息和违约金时，应优先选择罚息条款，并驳回其关于违约金的请求。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人民法院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三、星期三第六版“刑事行政”（刑事、行政类案例） 
    栏目：“行政法域”、“析疑断案” 
    热线电话：01067550748 
    电子信箱：xsxz@rmfyb.cn 
    责任编辑：唐亚南 
 1．“行政法域”栏目格式 
    题目：文章讨论的主题 
    作者名字 
    主体部分：案情； 
              分歧； 
              评析 
    尾部：作者单位 

    字数：1000-3000 字 
示例：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政府信息”的司法认定
                                ◇ 谢春梅  
                                （字数：1149字）  
  案情

    原告何某甲于2017年3月3日向被告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秀山县政府）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称其父何某乙于1988年7月1日在原隘口乡政府死亡后，尸体被秀山县政府组织人员强行运走，至今仍下落不明，要求秀山县政府公开其父何某乙尸体去向及处理情况的信息。秀山县政府于2017年3月14日作出《信息告知书》，书面答复何某甲其申请的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何某甲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秀山县政府作出的本诉《信息告知书》，判令秀山县政府公开何某乙尸体去向及处理情况的信息。

    分歧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作为新类型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政府信息概念的界定、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裁判方式及防止诉权滥用等问题。

    评析

    1.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政府信息”的认定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该条对政府信息这一概念作出了明确界定，具体来说，首先，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是政府信息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对政府信息的认定，首要的判断标准在于行政权的存在和行使。其次，有效的政府信息必须客观存在，而非推定存在，在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时，被申请的行政机关处于实际持有该信息的状态。再次，政府信息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载体而存在，不存在无载体的政府信息。本案中，何某甲申请公开“何某乙尸体去向及处理情况”的信息，依据现行法律法规，秀山县政府并不负有“掌握尸体去向并对尸体进行处理”的行政职责，即何某甲的申请并不指向秀山县政府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获取的特定政府信息，该信息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有效政府信息，秀山县政府不负有适用《条例》公开该信息的法定义务，因此，秀山县政府作出的本诉《信息告知书》并无不当。

    2.促进纠纷实质化解是行政诉讼的价值追求。“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已成为全球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首要和基本原则。《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宗旨，即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信息的知情权和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的服务作用。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结合行政诉讼法和《条例》的立法目的对政府信息进行识别和判断，做到既积极又审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另一方面，法院应当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深入了解当事人的真实利益诉求，引导当事人合理合法主张权益，防止当事人企图通过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达到扩大案件影响或反映信访诉求等情况的发生，在消除对立情绪的同时，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期达到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2.“析疑断案”栏目格式       
题目：文章讨论的主题 
    作者名字 
    主体部分：案情； 
              分歧； 
              评析 
    尾部：作者单位 

    字数：1000-3000 字 
示例： 
对指使未成年人实施盗窃行为的定性
张汉元 李 鑫
（字数：1285）

【案情】

      陈某（女）与位某系夫妻关系。2015年夏天，陈某驾驶电动三轮车带着两名未成年子女窜至某小吃店内，指使其女儿（5岁）将小吃店钱桌上的10元钱盗走。2016年1月21日，陈某夫妇驾驶机动车，带着四位未成年子女窜至某县城步行街南“仁和药店”内，指使其女（5岁）将被害人安某放在药店桌上的黑色钱包内的2000元现金盗走。2016年2月6日，陈某夫妇驾驶机动车，带着四名子女窜至某镇“新天地服饰”店，教唆其子（12岁）将该服装店内一件儿童袄盗走，价值150元。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陈某、位某均构成盗窃罪。

    【分歧】

     对本案陈某、位某的行为如何定罪，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某的行为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陈某伙同被告人位某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盗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是指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这就是说行为人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的盗窃、抢夺、敲诈勒索的行为没有达到刑法规定的犯罪的标准，但是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成年人教唆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即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和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所列之罪（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以外的其他罪的，则教唆者就是间接正犯，即上述未成年人所犯之罪由教唆犯承担，未成年人不构成犯罪，也不构成共同犯罪。

      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不成立共同犯罪。未成年人不具备独立的意志，缺乏辨别能力，其在教唆下实施的危害行为是教唆行为的当然延长和必然结果，他实际上只是充当了教唆者的犯罪工具；而教唆者正是利用这种有生命而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工具实现自己的犯罪意图。如果教唆者主观上认为该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而对其加以唆使，实质上是将他人视若工具进行犯罪的故意；在这种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足以诱致未成年人犯罪的教唆行为，应当是间接正犯。

      对于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教唆犯，应当按照刑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即首先根据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区分出是主犯还是从犯，然后结合未成年人的实行行为对其定罪量刑，在此基础上，应从重处罚；如果未成年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对教唆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根据刑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教唆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犯罪，尚且应当从重处罚，而教唆对自己的危害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对其毒害更深，因此也必须从重处罚，才能实现立法精神的协调一致。因而，指使未成年人盗窃由教唆犯承担责任，未成年人不构成盗窃罪。

      本案中，被告人陈某、位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未成年人作为犯罪工具实施盗窃行为，其应当以盗窃罪的间接正犯论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某、位某以未成年人作为犯罪工具实施的盗窃行为构成盗窃罪。

     （作者单位：河南省柘城县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星期三第七版“民商审判”（民商类案例） 
    栏目：“析疑断案”、“司法实践” 
    热线电话：01067550705 
    电子信箱：msss@rmfyb.cn 
    责任编辑：李媛 
 1. “析疑断案”栏目格式 
   题目：文章讨论的主题 
   作者名字 
   内容部分：【案情】 
            【评析】 
   尾部：作者单位 
   字数：1000-2000 字 
  示例  
   保险人在第三者未获赔偿时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交强险保险金

                                ◇ 林前枢 
                                  （字数2000）  

   【案情】  

刘某驾驶其所有的Ａ车与潘某驾驶的Ｂ车发生碰撞，造成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潘某不负事故责任。为Ａ车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确定Ｂ车定损金额为2000元，并将该款汇入刘某的银行账户，但刘某对潘某的损失分文未付。潘某诉至法院，要求刘某赔偿经济损失10961元，要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辩称，其已将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内的2000元保险金支付给刘某，不须再承担交强险赔偿责任。刘某未到庭参加诉讼。

    【分歧】
    保险人在第三者未获赔偿时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交强险保险金，其是否还应承担对第三者的交强险赔偿责任？

      一种观点认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因保险公司已将2000元的交强险保险金支付给被保险人刘某，故无须再向受害人潘某支付，潘某应向刘某索赔。

      另一种观点认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潘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2000元，超出的部分即8961元，则由刘某负担。在刘某未赔偿潘某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以其已将2000元的保险金支付给刘某，不须再承担本案交强险赔偿责任的辩解，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不能成立。保险公司支付给刘某的款项，其可另案起诉要求返还。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1.从交强险的功能设置及赔偿原则来看，交强险的首要功能在于对受害人的保护，而非是分散侵权人的风险。

      交强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责任保险。交强险是针对第三者而设置的，其首要功能在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根据《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即在有投保交强险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对于受害人的损失，保险公司是第一顺位的赔偿主体，侵权人其次。从功能来看，在受害人未获赔偿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将其应承担的交强险赔偿金直接支付给被保险人，仅是起到了分散侵权人的风险，并未起到对受害人的保护作用，这有违交强险强调对受害人保护的立法原意。

    ２.对《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应辩证理解和适用，被保险人未向受害人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

    “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这是《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前半段的规定，该条文内容在理解适用时应注意区分保险公司何时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何时应向受害人赔偿，有无限制的问题，切不可不分场合机械地对之加以解释，否则将造成适用上的错误。交强险属于责任保险，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规定可知，虽然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向被保险人赔偿交强险保险金，但这是有条件限制的，其前提是被保险人已向受害人赔偿，这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受害人与侵权人达成协议由侵权人赔偿受害人后由被保险人直接向保险公司索赔交强险保险金，或是侵权人赔偿部分款项并配合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索赔。反之，保险公司直接向被保险人赔偿交强险保险金，势必弱化交强险对受害人的保障功能，侵害受害人的权益。本案中，在侵权人刘某未与受害人潘某达成协议，且刘某未先将2000元的交强险保险金支付给潘某前，保险公司向刘某支付相应保险金的行为，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侵害了潘某的权益。

    ３.保险公司关于其已向被保险人支付交强险保险金的抗辩对有异议的受害人无效。

      首先，从诉讼程序上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应当将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但该保险公司已经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的除外。”即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除保险公司已赔偿且当事人无异议外的其他所有案件，保险公司均应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即便是保险公司已赔偿但当事人有异议的，亦是如此。其次，从实体处理来看，根据当事人权利自愿处分原则，在诉讼中，若刘某肯将保险公司支付给其的2000元交强险保险金先行赔偿给潘某，或者潘某同意放弃要求追究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赔偿责任而将诉讼请求变更为直接向刘某索赔，则法院可判决潘某的全部损失由刘某负担。但在本案中，刘某未将保险公司支付给其的2000元交强险保险金赔偿给潘某，潘某亦未放弃追究保险公司的交强险赔偿责任，在此情况下，保险公司相关抗辩对受害人而言无效。保险公司作为第一顺位的赔偿主体，应依照《道交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承担向潘某支付2000元交强险保险金的责任。至于保险公司已支付给刘某的款项，其可另行向刘某主张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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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官之声”栏目格式 
   题目：文章讨论的主题 
   作者名字 
   内容部分：导语

             正文（一般分三段） 
             字数：1200字（正负50字内）
  示例
法官要做好“朗读者”

杜东安
（字数：1202）

每位法官都应该努力成为一名当事人欢迎、审判事业认可的“朗读者”。

  央视大型文化情感类节目《朗读者》以个人成长、情感体验与传世佳作相结合的方式，选取精美的文字，邀请嘉宾用平实的情感演绎文字背后的价值，实现文化感染人、鼓舞人、教育人的传导作用，呈现出文学之美和生命之美。

  《朗读者》的热播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 《朗读者》中的“朗读”重文字，朗读的文章温暖而有态度，撞击观众的灵魂产生共鸣；“者”字重人，朗读者要有丰富的阅历、动人的人生故事和真诚的情绪感染力。新时期司法改革要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每位法官都应该努力成为一名当事人欢迎、审判事业认可的“朗读者”，既要认真制作每一篇可供“朗读”的文字——裁判文书，又要凭借专业的法律素养和入情入理的文字表达去做最好的“朗读者”。

  优秀的“朗读”文字——裁判文书是法官做好“朗读者”的载体。《朗读者》节目选取的朗读文章体裁不限，可以是小说、诗歌、散文，也可以是一封家书，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文字虽平实，足以打动人。相较而言，一份优秀的裁判文书，必须要向公众昭示法律对冲突裁判的正当性和公正性，获得公众的认可。这样的裁判文书既要符合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制作规范，还要增强裁判结果的说理性，让当事人看得明白听得懂并认同，做到“于我心有戚戚焉”。

  裁判文书要严格按照制作规范来撰写，既要格式和技术规范，做到结构固定化、写作事项要素化，文书用语还必须行文质朴、精练、意思完备且含义唯一。充分说明裁判理由也是当前裁判文书改革的重点，法官必须为裁判结果提供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依据，要紧紧围绕争议焦点，有针对性地发表个案处理意见。裁判理由要穷尽且条分缕析，既要论证合法性，表明裁判符合规则标准，又要阐明合理性，符合公序良俗和人情伦理。这样的“朗读”文字才能让受众听起来感同身受，心服口服。

 优秀的“朗读者”——法官必须努力成为逻辑和经验的再现者。《朗读者》邀请的嘉宾既有来自各领域有影响力的大家，也有平凡的普通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结合个人经历以真挚的情感征服观众，带给观众无限的人生思考和满满的正能量。法官也是如此，不仅要有深厚的法律功底去履行崇法护法的职责，还要善于从法律和社会角度全面考虑法理、事理、情理及人伦，更需要丰富的社会阅历，才能化解当事人的“心结”和“法结”。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做好审判工作的前提，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的司法需求是审判工作的目的。只有以群众熟悉的语言释法析理，以群众认同的方式解决冲突，不断增强审判工作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才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参与感和获得感。法律是一门艺术，优秀的法官要以让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去实现公平正义，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还需要认真学好“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提高良好的庭审驾驭能力和娴熟的文字表达能力，以赢得当事人的信服和社会的认可。
2.“法治时评”、“微言大义”栏目格式同“法官之声”近似，只是在字数上有差别，“法治时评”800-900字，“微言大义” 500-6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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